稚此青绿幼儿园建筑设计项目
雨水控制利用专项规划设计
2023年 2月
1.项目概况
本工程为常州稚此青绿幼儿园。总建筑面积4500M2.层数为2 层.
[bookmark: _GoBack][image: 微信截图_20230211140925]
图1.1 项目效果图
2.评价方法
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9条款8.1.4条：场地的竖向设计应有利于雨水的收集或排放，应有效组织雨水的下渗、滞蓄或再利用；对大于10hm2的场地应进行雨水控制利用专项设计。
第8.2.2条：规划场地地表和屋面雨水径流，对场地雨水实施外排总量控制，评价总分值为10分。场地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达到55%，得5分；达到70%，得10分。
3.雨水专项规划设计
3.1雨水利用措施
本项目雨水、污水分流排放 屋面雨水采用外排水形式，采用透水路面（砖），公共绿地设为下凹绿地，雨水调蓄容积
3.2建设后场地外排雨水流量径流系数计算过程
根据《室外排水设计规范》（GB50014-2011），北京地区综合径流系数为0.5~0.7，所以该地块建设前综合径流系数取0.5。
建设前，本地块没有控制与综合利用设施，因此外排雨水总量等于总径流量，总径流量：[image: IMG_256]，单位m3。
[image: IMG_257]：综合雨量径流系数；
[image: IMG_258]：3年重现期最大24小时降雨厚度（mm），北京市取108mm；
[image: IMG_259]：汇水面积（hm3）。
	建设用地面积（[image: IMG_260]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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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建设前外排总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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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3.1 面积指标核算表
	类别
	数值（m2）
	备注

	用地面积
	
	

	建筑占地面积
	
	

	绿化面积
	
	

	其中
	实土绿地
	
	已按100%计入绿地面积

	
	覆土绿地（覆土大于3M）
	
	已按100%计入绿地面积

	
	覆土绿地（覆土大于1.5M，小于3M）
	
	已按50%计入绿地面积

	
	覆土绿地（覆土大于1.5M，小于3M，未接实土）
	
	已按20%计入绿地面积

	道路及广场面积
	
	

	机动车道面积
	
	

	公共停车场、人行道、休闲广场、室外庭院硬质铺装地面面积
	
	

	下凹式绿地面积
	
	

	透水铺装面积
	
	


则，根据上表可知，
1）下凹式绿地占绿地面积的比例为 %；
2）公共停车场、人行道、步行街、自行车道和休闲广场、室外庭院的透水铺装率为 %。
不同类型下垫面的径流系数应根据实测数据确定，缺少资料时可参考《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设计规范》DB11/685-2013的表3.1.4。
[image: IMG_262]
本项目各种下垫面的雨量径流系数取值见下表：
	下垫面种类
	雨量径流系数

	绿地
	

	透水铺装
	

	硬屋面、未铺石子的平屋面、沥青屋面
	

	大块石铺砌路面及广场
	


综合径流系数应按下垫面种类加权平均计算：
[image: IMG_263]
式中：
[image: IMG_264]——汇水面积，m2；
[image: IMG_265]——汇水面上各类下垫面面积，m2；
[image: IMG_266]——各类下垫面的径流系数。
本项目场地综合径流系数为：
[image: IMG_267]
建设后外排量及实际外排综合雨量径流系数：
（1）建设后雨水实际外排流量[image: IMG_268]=建设后的总径流量—雨水收集蓄水量
（2）建设后的总径流量：[image: IMG_269]，单位m3。
（3）建设后实际外排综合雨量径流系数按公式[image: IMG_270]计算
	建设用地面积
（[image: IMG_271]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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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建设后径流总量
（[image: IMG_272]）
	下凹绿地蓄水量（m3）
	蓄水量
（[image: IMG_273]）
	建设后外排量
（[image: IMG_274]）
	实际外排综合流量径流系数

	
	
	
	
	
	
	
	


下凹绿地有效容积为：
蓄水池有效调蓄容积为： 
故，本项目实际外排综合流量径流系数为：
3.3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计算过程
北京市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对应的设计降雨量取自《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设计规范》DB11/685-2013的表3.1.1。
[image: IMG_275]
设计需达到85%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（即设计控制雨量为32.5mm），本项目采取入渗、调蓄和滞蓄等措施实现。
建设项目场地内设计降雨控制量：
场地入渗实现的控制量为：
[image: IMG_276]
式中：
[image: IMG_277]——场地综合径流系数
根据上述计算可知本项目场地综合径流系数为： 
则认为场地入渗实现的控制率为 ，实现的降雨控制量为： 
下凹绿地有效容积为： 
蓄水池有效调蓄容积为： 
本项目设计控制雨量为： 
故本项目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。
4.结论
综上所述，本项目达到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9条款4.2.14条：充分利用场地空间合理设置绿色雨水基础设施，对大于10hm2的场地进行雨水专项规划设计：
1、下凹式绿地占绿地面积的比例为 %；
2、公共停车场、人行道、步行街、自行车道和休闲广场、室外庭院的透水铺装率为 %＞ %；
3、建设后场地外排雨水流量径流系数为 ＜0.4。
条款8.2.2条：合理规划地表与屋面雨水径流，对场地雨水实施外排总量控制，评价总分值为10分。本项目作为新开发区域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达到 %，得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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